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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14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正本）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1400013951 號  

一、業務計畫：應依據業務收支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

，隨同調整。 

二、業務收支： 

(一)業務總收入：原列 33 億 1,044 萬 8 千元，增列 500 萬元，改列為 33 億 1,544 萬

8 千元。 

(二)業務總支出：35 億 2,478 萬 4 千元，照列。 

(三)本期短絀：原列 2 億 1,433 萬 6 千元，減列 500 萬元，改列為 2 億 0,933 萬

6 千元。 

三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：1 億 2,632 萬 8 千元，照列。 

四、資金運用：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五、通過決議 6 項： 

1.國家兩廳院是台灣最重要之表演藝術場地之一，且位於中正區國門地帶。為促

進觀光，展現我國文化實力，宜提升面向國際旅客之宣傳規劃。同時兩廳院除

位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，又鄰近文化部所屬之歷史博物館、國立臺灣博物館南

門園區、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，俱為重要之展覽地點。故應增加場館間之串

聯、合作，以提升藝文推廣之成效。 

2.「兩廳院藝術力厚植計畫─藝文推廣廊道暨地面景觀設施整體規劃」為重大之

文化建設，總經費達 9 億元。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應在執行過程中就計

畫之效益、對藝文發展之幫助，對周遭社區之助益充分為說明，以爭取對此計

畫支持。 

3.為因應我國即將進入超高齡社會的人口結構變遷，並落實文化近用及社會共融

的願景，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自 104 年起推動樂齡計畫，以表演藝術為

媒介，深化樂齡族群對藝術文化的參與與認同。然而，目前樂齡計畫執行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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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空間，特別是在種子音樂輔療師區域分布不均及愛樂實驗室 APP 使用率低

落的挑戰上。據資料顯示，97 位種子音樂輔療師中北部居住者占比達 76.28%，

中南部及偏遠地區相對資源不足，造成音樂輔療服務推廣的區域不均，影響計

畫普及性。此外，愛樂實驗室 APP 作為整合音樂輔療服務的重要平台，自 110 年

上架以來，新增下載次數卻呈現逐年下滑，從 111 年度的 4,143 次驟降至 113 年

僅 1,060 次，顯示其潛在效益尚未充分發揮。為提升樂齡計畫的整體效能，建議

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透過政策規劃或資源整合，改善種子音樂輔療師的區域分布

，增加中南部及偏遠地區的輔療師人數，讓音樂輔療服務能更廣泛地惠及全台

各地。同時，應加強愛樂實驗室 APP 的行銷宣傳與使用誘因，吸引更多長者及

照顧者下載與使用，藉由提供更多元且實用的功能，促進 APP 的普及，發揮其

作為音樂輔療服務數位化載體的價值，強化樂齡計畫的推廣效果，實現藝術文

化的永續共融，並在高齡化社會中為長者帶來更多福祉。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

表演藝術中心就上述問題提出完整改善規劃，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

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4.114 年度文化部所屬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之歌劇院代辦、外包及節目演出費，年列

l 億 7,355 萬元。國家歌劇院自 1987 年設立，初意在仿效西方文明國家之制度，

設附屬演藝團體以自製節目，冀能承載文化傳承與提升藝術品質之重任。然歷

數十載，未見常態歌劇之演出計畫，竟淪為租借場地，失去設立之本義。試觀

國際，日本新國立劇場於 1997 年成立，以新國立劇場合唱團為基礎，每月製作

一部歌劇，並連演 7 日，漸成專業化、規模化之典範。柏林國家樂團與德勒斯

登國家樂團亦長駐於歌劇院，藉固定編制與長期合作，不僅提升演出水準，更

善用資源，獲得經濟效益。反觀我國，國家歌劇院無附屬團體之規模，亦未推

動穩定之歌劇製作，國人難享高品質演出，臺灣更難於國際間彰顯其文化藝術

之實力。尤為可惜者，國立實驗合唱團本應擔任「台柱」，然至今未納入國家

表演藝術中心之編制，亦未長駐歌劇院。此不僅影響歌劇製作之穩定與品質，

更有損國家歌劇院作為藝術重鎮之象徵地位。爰此，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於



 
 3 

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，詳述推動歌劇自製、附屬團

體設立及長期規劃之策略。 

5.114 年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預算於「業務費用」編列預算 5 億 5,985 萬 6 千元。

據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，114 年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各場館辦理樂齡活動或計畫

經費：國家兩廳院：1,356 萬 4 千元。臺中國家歌劇院：20 萬元。衛武營國家藝

術文化中心：30 萬元。差距相當懸殊，顯見各場館在樂齡友善上之投入有極大

差距，有調整之必要。爰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

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6.114 年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預算於「業務費用」編列預算 5 億 5,985 萬 6 千元。

據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，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14 年度預算案編列媒宣費 7,380 萬

9 千元，較 110 年度之增幅各為六成，較 113 年度增幅亦近二成。1.國家表演藝

術中心為招攬觀眾，促進文化平權，進行媒體宣傳有其理由，但應說明提升媒

宣預算之理由與欲拓展之目標群眾，以利判斷其成效。如說明相關媒宣預算是

否有利於文化平權之促進。2.國表藝 1 年媒宣費用逾 7,000 萬元，金額龐大，建

請研議預算書比照政府公務預算，納入「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」，以

利資訊之公開透明。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

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 

 

 


